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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業權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委員會

彌償彌償彌償彌償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應條例草案委員會會員在 2003年 5月 22日第六次會議上的要求，本文件

為委員會提供有關 彌償 (立法會文件編號﹕ CB(1)1664 /02 -03 (01) )的補充資

料。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土地業權條例草案》訂明可基於下述兩個情況申索彌償 -

(a) 因土地註冊處處長或協助處長的公職人員的錯誤或遺漏導致業權

註冊紀錄載有記項或有遺漏而蒙受損失 (第 82(1 ) (b )條 )﹔及

(b) 因 欺 詐 導 致 業 權 註 冊 紀 錄 載 有 記 項 或 有 遺 漏 而 喪 失 擁 有 權 (第

82 (1 ) ( a )條 )。

彌償基金會作出補償的情況彌償基金會作出補償的情況彌償基金會作出補償的情況彌償基金會作出補償的情況

3. 關於第 2 (a )段，如果是因土地註冊處處長或其人員的任何錯誤或遺漏而

取得或遺漏業權註冊紀錄的記項，申索人便有權獲得彌償。

4. 以下是土地註冊處處長或其人員的 “錯誤 ”的例子 -

(a) 錯誤地把不屬於物業任何部分的土地 (例如停車場 )記錄在業權 註

冊紀錄的物業資料內﹔

(b) 把文書的記項錯載入不適當的業權註冊紀錄，例如把 13 樓 A 座的

轉移載入 30 樓 A 座的註冊紀錄﹔及

(c) 業權註冊紀錄內載有錯誤的文書記項，例如就先前已被賣方轉讓予

買方，及已作轉讓註冊的相同不分割份數，再次進行第二次的轉讓

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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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下是土地註冊處處長或其人員的 “遺漏 ”例子 -

(a) 沒有在業權註冊紀錄記入應該被記入的文書，例如遺漏記入按揭記

項﹔及

(b) 遺 漏 把 屬 於 物 業 一 部 分 的 若 干 土 地 記 入 業 權 註 冊 紀 錄 的 物 業 資

料，例如單位連同天台轉讓，但漏把天台記入物業資料內。

6. 關於第 2 (b )段，如果是由於欺詐而取得或遺漏業權註冊紀錄的記項，則

申索人有權獲得彌償。

7. 以下是欺詐的例子 -

(a) 行騙者假冒註冊擁有人的簽名，把物業轉讓予買方的偽造轉移﹔及

(b) 一名聯權共有人假冒另一名聯權共有人的簽名，把物業轉讓予買方

的轉移。

彌償上限適用的情況彌償上限適用的情況彌償上限適用的情況彌償上限適用的情況

8. 條例草案第 83 (1 )條列明可支付的彌償款額如下 -

(a) 若有關記項的取得或遺漏是由某人 (包括土地註冊處人員 )所犯的

欺詐而造成，則為有關的土地權益在法庭作出更正命令的日期前的

價值，或由財政司司長所釐定的上限 (第 83(1 ) ( a )條 )。現時建議每

宗個案的上限為港幣 3,000 萬元。

(b) 若有關記項的取得或遺漏是因土地註冊處人員的錯誤或遺漏而造

成，則為有關土地權益在緊接發現有關錯誤或遺漏前的價值；或如

法庭曾經作出更正命令，則為有關土地權益在法庭作出該命令的日

期的價值 (第 83 (1 ) (b )條 )。

9. 第 8 (a )段的例子如下。

A 是土地的註冊擁有人，B 假冒 A 的簽名並把土地轉移予 C。C 是付出

有值代價的真誠買方，並且管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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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法庭沒有在業權註冊紀錄作出有利 A 的更正，則 A 有權獲得

其土地權益的彌償，彌償額最高可達至彌償上限。如果他的權益價

值較上限為高，他可以向行騙者追討超出上限的款額 (第 86 (2 )條 )。

!  如果法庭更正業權註冊紀錄，並把土地歸還予 A，則 B 有權獲得其

土地權益的彌償，彌償額最高可達至彌償上限。如果他的權益價值

較上限為高，他也可以向行騙者追討超出上限的款額 (第 86 (2 )條 )。

10. 第 8 (b )段的例子如下。

某押記交付註冊，但土地註冊處職員漏把該押記記入業權註冊紀錄。物

業其後在不受押記的限制下賣出。承押記人有權向彌償基金申索他的貸

款款額。

彌償基金的財務安排彌償基金的財務安排彌償基金的財務安排彌償基金的財務安排

11. 彌償基金會以獨立帳戶形式運作，而基金的運作將會受條例草案所作的

規定規管。我們計劃彌償基金是財政自給。基金資金的主要來源是 -

(a) 註冊的徵費﹔

(b) 若犯錯人士因其所犯的欺詐或疏忽造成損失，而政府已經支付有關

彌償，從犯錯人士討回的款項﹔

(c) 若損失是由於土地註冊處人員的錯誤或遺漏造成，由土地註冊處營

運基金繳付的款項﹔及

(d) 彌償基金款項的利息。

如有 相 當 申 索 而 基 金 還 未有 足 夠 儲 備 ， 政 府 擬 在得 到 財 務 委 員 會 的 批 准

後，提供後備貸款應付所需。

擬設彌償基金之下政府的財政負擔擬設彌償基金之下政府的財政負擔擬設彌償基金之下政府的財政負擔擬設彌償基金之下政府的財政負擔

12. 鄉議局在其 2003 年 5 月 21 日的意見書中，對建議的彌償計劃的可行性

表示關注。政府理解此關注。我們為彌償基金擬訂的各項建議，正是為了

處理這個風險。設立獨立運作及財政自給的基金、由每宗註冊轉讓的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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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基金、賦權基金向導致支付賠償的有關各方追討款項，以及為欺詐個

案設定賠償上限等多項措施都會減低基金須承擔的風險。此外，物業轉易

和註冊制度包括的整個查核機制，能夠提供高水平的保障，避免對彌償計

劃提出的申索。雖然推行業權註冊制度不一定需要實施彌償計劃，但彌償

計劃可提供額外保障，並且會增加市民對註冊制度的整體信心。

13. 鄉議局要求政府就建議的業權註冊制度涉及彌償情況的情況，提供所應

支付彌償款額的過往統計數字。由於目前沒有推行任何彌償計劃，因此，

土地註冊處沒有這些資料。無論如何，鑑於新的土地註冊制度行將實施，

按舊有資料制定日後預算不一定是好的做法。我們正著手研究在實施業權

註冊後，可長期維持彌償基金財政自給的合理收入水平假定，並會於稍後

向議員簡介研究結果。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4. 當我們詳細回應向條例草案委員會提出有關彌償的意見書時，我們會再

探討鄉議局及其他人士或組織提出的意見。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2003 年 6 月


